
表 4 法律制定或修正案法制作業追蹤表

資料來源:農委會。

資料來源:農委會。

     ⊙表 4、5附註說明：

註 1、準備作業階段主要工作：

(Ⅰ)把握政策目標。

(Ⅱ)確立可行作法，包含法規就其可行性進行評估，並採擇達成政

策目標最為簡便易行之作法。

(Ⅲ)提列規定事項。

(Ⅳ)檢討現行法規，避免發生法規間之分歧牴觸或重複矛盾。

註 2、草擬作業階段主要工作：

(Ⅰ)涉及相關機關權責者，應會商有關機關。

(Ⅱ)必要時，並應諮詢專家學者之意見或召開研討會、公聽會。

(Ⅲ)有增加地方自治團體員額或經費負擔者，應與地方自治團體協

商。

(Ⅳ)法規草案(或修正草案)如涉及國際貿易之相關法令，應依世界

貿易組織(WTO)有關協定通知各會員國表示意見。

    註 3、公開：指於農委會及所屬機關網站公布法律案之草案或修正草案

總說明、逐條說明或條文對照表，並自公告隔日起十四日以上之

期間內，接受各界提供意見。

註 4、先期溝通：指農委會各項法規主管機關(單位)就主管法律案，與

相關立法委員溝通及交換意見。


